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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文件标题]关于认真做好2018年东南大学在线开放课程立项建设工作的通知

[bookmark: 主送]学校各有关部门、单位： 
为推动信息化技术与学科知识在教育教学上的深度融合，促进课内与课外互动、线下与线上互联、理论与实践互补、教室与实验室互通，着力拓展学生自主学习的新维度、新时空，同时为申报下一批江苏省在线开放课程、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做准备，经研究，决定启动2018年东南大学在线开放课程立项建设工作，现将具体要求通知如下：
一、立项范围及数量
2018年立项建设的在线开放课程以新工科课程群、新生研讨课程（群）、课程思政、创新创业课程为重点。课程群须涵盖3门及以上课程。此次立项20门左右。
二、申报条件
1. 申报课程须已在学校连续开设3年以上，在长期教学实践中形成了独特风格，教学理念先进、方法科学、质量高、效果好、适合在线学习和混合式学习，得到广大学生、同行教师和专家，以及社会学习者、行业企业专家的好评和认可，在同类课程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较强的示范性。鼓励已获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或精品视频公开课称号的课程积极转型申报。前期已通过教务处招标建设和已获2017年江苏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立项的课程不在此次申报之列。
2. 课程群负责人原则上应为正高职称，分课程负责人原则上应为副高及以上职称，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较高的学术造诣。主讲教师师德好，教学能力强，积极投身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教学改革。支持和鼓励教学名师、知名专家主讲课程。课程团队成员均在教学一线长期承担本课程的教学任务，团队结构合理、人员稳定。除课程负责人和主讲教师外，还需配备必要助理教师和现代教育技术人员，能长期在线服务课程建设，承担课程内容更新、在线辅导、答疑等，保障线上线下教学正常有序运行。
3. 坚持立德树人，能够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化为课程内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学内容更新和完善及时，能够涵盖课程相关领域的基本问题、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基本技能、典型案例、综合应用、最新成果、前沿专题、热点问题等核心内容，具有较高的科学性水平。每门课程应有包括课程介绍、负责人介绍、教学大纲、教案或演示文稿、重点难点指导、在线作业、试题库、参考资料和课程教学录像等反映教学活动必需的资源。
3. 所申报的课程在建设过程中应逐字、逐句、逐帧审核，课程资源不得存在任何政治性、思想性、科学性和规范性问题，无危害国家安全、涉密及其他不适宜网络公开传播的内容，无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内容。坚决杜绝不适宜网络传播的内容，对存在上述问题的课程，一旦发现，直接取消立项。
三、遴选程序及后续建设要求
1. 2018年9月21日前，各院（系）、有关单位需将符合条件的申报材料：《东南大学在线开放课程群申报书》、《东南大学在线开放课程申报书》（见附件1、2，经由课程负责人签名、学院负责人签字盖章）一式5份、《东南大学在线开放课程申报汇总表》（见附件3，加盖院系公章）一式2份送至教务处教学研究科（四牌楼老图112或九龙湖教五205）。请同时发送以上材料的电子版至103007584@seu.edu.cn。
联系人：邓蕾，电话：83790711/5290221。
2. 为了帮助课程负责人更好地将信息技术应用到在线开放课程建设中，教务处将对立项课程进行统一招标建设，课程资源的制作将由中标单位负责，建设技术规范参照附件4。课程团队应积极响应、配合中标单位进行课程制作。所有立项课程须在2019年3月31日前完成建设。
3. 完成建设的课程须在本校教学中较好地应用，将在线课程与课堂教学有机结合。同时，尽快在全国公开性平台上线并积极推广，在其他高校和社会学习者中产生一定的影响。后续将根据江苏省在线开放课程和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的申报条件，直接给予推荐。

附件：1．东南大学在线开放课程群申报书
2. 东南大学在线开放课程申报书
3. 东南大学在线开放课程申报汇总表
4. 江苏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技术规范
5.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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